
附 件  

調動累算權益的機制  

 

 

   

 

 
 
 
 

 
 
 

僱主 

僱員 

現存受託人 新受託人 

現存受託人 

新受託人 

  訂定終止受僱日期  
  計算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 (如適用

的話 )  
  填 寫 申 請 表 上 僱 主 填 寫 的 一 欄 ,  

並交給僱員  
  通知現存受託人有關轉職事宜  
  

 作出選擇  
 填 寫 申 請 表 上 僱 員 填 寫 的 一

欄 ,  並交給有關受託人  

 保留 轉移 

 追討拖欠供款  
 計算權益  
 清付長期服務金 /

遣散費  
 在 30 日內將累算

權 益 轉 移 至 個 人

帳戶  
 通知僱員  

 通知現存受託人  
 為僱員開設帳戶  

 追討拖欠供款  
 計算權益  
 清付長期服務金 /

遣散費  
 在 30 日內將累算

權 益 轉 移 至 新 受

託人  

 通知僱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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